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1 年版權 ((((暫停實施修訂 ))))條例草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就《2001 年版權(暫停實施修訂)條例草

案》的草稿(載於附件)提供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暫停實施修訂暫停實施修訂暫停實施修訂暫停實施修訂

2. 《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以下簡稱 “修訂條例 ”)

對《版權條例》中若干刑事責任條文作出修訂後，引起了社會上

的疑慮和不便。有鑑於此，政府已公布會透過修訂法例，在以下

作品的範圍內，暫停實施修訂條例對《版權條例》刑事責任條文

作出的修訂︰

(a) 載於印刷媒體，即報章、雜誌、期刊和書本的版權作品；

(b) 包括在聲音或電視廣播，或收費有線傳播節目中的版權

作品；以及

(c) 從電腦互聯網下載的版權作品，

但受一些例外情況所規限。

3. 暫停實施修訂，是指就上文第 2(a)至(c)段所述的作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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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版權條例》中的刑事責任條文，會回到修訂條例生效前的

情況。

4. 上文第 2 段提及的例外情況，是指電腦程式(電子形式)和

某類1聲音紀錄及影片。有關聲音紀錄及影片的例外情況將會適用

於第 2(b)及(c)段，有關電腦程式的例外情況將只適用於第 2(c)

段。例外情況所包括的作品類別，通常極具商業價值，而這些作

品的盜版情況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均十分嚴重。修訂條例提供更高

程度的保障，故應繼續適用於這些作品。

5.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們會諮詢民間機構、版權擁有人

界別及社會各界人士，以期就有關問題制定長遠的解決方案。暫

停實施修訂會持續生效，直至找到長遠的解決方案，然後，我們

會提交另一項條例草案，對法例作進一步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6. 條例草案第 2(1)2(1)2(1)2(1)條訂明，就載於書本、報章、雜誌、期刊、

聲音廣播、電視廣播、收費有線電視節目、或從互聯網下載的版

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而言，《版權條例》第 118 及 120 條(即

刑事責任條文)將會適用，猶如修訂條例未曾制定。

7. 條例草案第 2(2)2(2)2(2)2(2)條清楚訂明，條例草案第 2(1)(2(1)(2(1)(2(1)(a)a)a)a)及 (b)(b)(b)(b)條

所載的版權作品，只包括屬刊印形式的版權作品，並包括已發表

版本的排印編排及電腦程式的刊印本。例如，上述條文不包括夾

                                             
1 這類作品有實質部分是音樂作品及相關的文學作品，例如鐳射音樂唱片或音樂錄影

片，以及電影、電視劇及電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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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在雜誌內的光碟所載錄的電腦程式，但包括刊印於雜誌內的電

腦程式。

8. 條例草案第 2(3)2(3)2(3)2(3)條訂明，條例草案第 2(1)(f)2(1)(f)2(1)(f)2(1)(f)及 (g)(g)(g)(g)條所列

的版權作品，不包括電影、電視劇或電視電影，或完全是或有實

質部分是由音樂作品或有關的文學作品所構成的聲音紀錄或影

片。換句話說，即使這類版權作品屬電視或聲音廣播或收費有線

電視節目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從電腦互聯網下載，經修訂的《版

權條例》仍然適用。

9. 條例草案第 2(4)2(4)2(4)2(4)條也作出類似修訂，訂明條例草案第 (1)(g)(1)(g)(1)(g)(1)(g)

條所列的版權作品，不包括電腦程式。換句話說，即使電腦程式

是從電腦互聯網下載，經修訂的《版權條例》仍然適用。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0. 請議員就附件所載的條例草案草稿發表意見。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1. 如議員同意，我們打算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向立法

會提交條例草案，一次過三讀通過條例草案。

工商局

二零零一年四月


